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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律師會

會長

周永健先生， JP

周會長：

《《《《 1999 年仲裁年仲裁年仲裁年仲裁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審議《 19 99 年仲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法案委員會已向我們表

達香港律師會對該條例草案的意見。現將政府就有關意見作出的回應

列於以下各段：

( I ) 《安排》第二條

香港律師會要求當局澄清，申請人不得分別向兩個或者兩個以

上人民法院提出申請，是意味 在內地就執行仲裁裁決所取得的一項

判決可涵蓋內地應訴人財產所在的兩個地區，還是申索人須選擇在較

為有利的地區，申請執行仲裁裁決。

回應

據我們所知，某仲裁裁決如在一個人民法院轄區內獲得承認及

可予執行，則在另一個人民法院轄區內亦同樣可予執行，但須符合其

他執行條件。事實上，如另一個人民法院對須受有關執行的判決規限

的一方當事人財產具有司法管轄權，有關人民法院可委託該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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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為執行 1。由此可見，即使一方當事人在錯誤的法院展開了執行法律

程序 (例如位於該法院轄區的財產可能不足以執行裁決 )，有關法院仍

可委託另一個法院代為執行。

( I I ) 《安排》第七 (五 ) (三 )條

第七 (五 ) (三 )條訂明，如內地法院認定在內地執行某仲裁裁決

會 “違 反內 地 社 會 公 共 利益 ”， 則可 不 予 執行 該 裁決 。 香 港律 師 會 查

詢，此項規定與本港法律的 “公共政策 ”考慮因素有何分別。

政府的回應

內地法律並無界定 “社會公共利益 ”一詞的定義。內地法律學者

普遍將之解釋為國家主權；政治、經濟及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；道德

規範；以及傳統風俗和慣例。

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最近在審理 H eb e i  I mp or t  & E x p o r t  Co rp  訴

P ol y t ek  En g in e e r in g  Co  L td  [ 19 99]  1  HKL R D 66 5 一案時注意到，法院

向來從狹義上解釋《紐約公約》第五 ( 2 ) ( b )條 (一 如《仲裁條例》 (第

3 4 1 章 )第 4 4 (3 )條所反映者 ) “違反該國的公共政策 ”一詞，而該詞亦普

遍被接納為意指 “違反 ”接獲強制執行請求的管轄地對 “道德和公正的

基本概念 ”。有鑑於此，終審法院認為，仲裁一方當事人有機會提出

其案，並由獨立無私的審裁機關，在不受私人聯繫影響或看得出不受

私人 聯繫 影響 的情 況下 作出 裁定 ， 是香 港公 正和 道德 概念 的基 本 要

素。

內地法律中的 “社會公共利益 ”概念，可能與本港法律的 “公共

政策 ”概念有所不同。《安排》第六條訂明，有關法院接到申請人申

請後，應當按執行地法律程序處理及執行。此外，第七 (五 )條第三段

規定， “香港特區法院決定在香港特區執行該仲裁裁決違反香港特區

的公共政策，則可不予執行該裁決。 ”換言之，本港法院在決定應否

拒絕執行仲裁裁決時， “公共政策 ”的概念 (而非 “社會公共利益 ” )仍會

繼續適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一十條及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九九八年七月

八日公布的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 (試行 )》第

十四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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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律師會對《仲裁 (修訂 )條例》表示關注，並惠予支持，謹

此致謝。

行政署長

(羅淑佩　　         代行 )

副本送：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秘書

(經辦人：馬朱雪履女士 )

律政司

(經辦人：副法律政策專員黃繼兒先生 )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
